
生活儒学与中国正义论

黄玉顺

摘 要：我研究儒学的宗旨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而其方法是超越两千年来“形上—形下”
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重新揭示孔孟曾揭示过而被人们遗忘了的“存在”或者“生活”的思想视域。 其
研究结果即“生活儒学”。 生活儒学的内容涵盖了人类或者任何个人可能有的三个基本的观念层级：
存在或者生活→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或者：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生活或者存
在的原初本真显现就是仁爱情感。形而下学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即知识论与伦理学。后者在生活儒
学视域中的展开，就是我近年来致力于重建的“中国正义论”，其基本的理论问题结构是“仁→利→
知→义→智→礼→乐”； 或者：“仁爱情感→利益问题→良知智慧或正义感→正义原则→理智或者工
具理性→礼制或者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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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研究儒学说起

这些年来，我致力于“生活儒学”的研究，我曾说

过，我怎样从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的研究者，转

为一个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最终成为一个儒学者；又

怎样从一个儒家、儒学的思考者，转为一个生活的思

考者，最终形成自己的“生活儒学”思想。我不仅将继

续坚持自己的“生活儒学”的思考，还将继续做一个

生活的儒者，过一种儒者的生活。这些事情其实绝不

仅仅是思想的事情，而就是生活本身的事情。

一、我为什么研究儒学

事情至少要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孔子说过：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我

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是“思而不学”，90 年代是“学

而不思”。 80 年代的“思而不学”，当然也可以说有所

学，但那是食洋不化，自以为颇有“思想”，其实不过

是邯郸学步、拾人牙慧而已；而其无所学，是数典忘

祖———数西学之典，忘国学之祖。那是“五四”全盘反

传统、全盘西化的一种惯性运动。 90 年代的“学而不

思”与之相反，其所谓“国学热”，李泽厚说那是“思想

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我本人亦如此：80 年代是一

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90 年代变成了一个学究，一

头扎进古典文学、古代文献、文字训诂之中。

最近 10 年儒学界逐渐展开了一场“儒学复兴运

动”，出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开始形成学派，在儒学传

统学术的基础上发挥儒家的当代形态的新思想、新

理论， 在当代儒家思想理论的视域下重新诠释儒学

的学术传统、历史。 人们称之为“大陆新儒家”，以此

与 20 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相区别。

“生活儒学”思想的探索，就是最近 10 年的事

情，但此前 20 年的铺垫准备也是不可忽略的。 转变

发生在我师从蒙培元先生治儒学（1997~2000 年）。

以上的转变只是一种外在的勾画。事实上，这种

转变之中，有一种持续不变、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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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谈过，“五四”时期的自由派、东方文化派、唯物

史观派，尽管歧见纷呈，但至少具有一个共同点，那

就是某种意义的“民族主义”———他们都在探索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 这就叫“一致而百虑”。 改

革开放时期亦然，即使 90 年代的学问家也没有忘记

“中国之命运”问题，只是由于某种政治环境方面的

原因，大家才埋头于“国故”了。

我本人从来就不追求成为一个“学问家”。 说到

“学者”，那要看是什么意义上的“学者”。 孔子说过：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论语·宪问》）所

谓“为人”，就是“为别人而研究别人”，孔子所说的

“为己”则不然：研究自己的问题———关乎当下生活

的问题。 这种学问，叫做“为己之学”。 这就是我研究

“生活儒学”的初衷。

二、我怎样研究儒学

研究“为己之学”并不意味着不去研究别人，不

去研究哲学史或者思想史。问题是怎样研究？这就涉

及到“方法论”问题，其实是观念问题、思想视域问

题：以怎样的观念、怎样的视域去研究？那种对象化、

知识化的“客观”研究，其观念前提是：我是研究的主

体， 儒学是我的研究的客观对象。 这显然是建基于

“主—客”观念架构的，而这种观念正是一种典型的

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面临着一种

不可克服的困境，即“认识论困境”：我如何可能确证

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即便承认其客观实在性，我的主

观意识如何可能穿透某种区间而通达于客观对象？

这种穿透、通达问题，胡塞尔称之为“切中”（tr-
effen）问题[2]。事实上，不仅传统哲学形而上学不能确

证、切中“形而上者”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任何科学同

样也不能确证、切中“形而下者”的客观实在性。 所

以，马赫才说：我所研究的绝非什么客观的天体；我

所研究的不过是感觉的某种复合体 [3]。 但他这种彻

底的经验主义哲学也会面临许多困境。其实，科学与

宗教信仰有一个根本一致之处， 就是全部基于一个

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实”的根本的预设（presup-
position）———存在预设①。 这种预设，奎因称之为“本

体论承诺”[4]。这其实是一种信念或者信仰：belief。问

题在于：如果人类全部可能的观念、知识无不基于关

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预设信念， 那么这种信念本身又

是何以可能的？胡塞尔提出了这个深刻的问题，但未

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他退缩到所谓“纯粹意识”之

中。甚至海德格尔也仍未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生存

现象学整个建基于“此在”（dasein）这个特殊“存在

者”（Seiendes）而不是“存在”（Sein），于是“存在”反

倒成为了某种“存在者”所给出的东西，结果这种“存

在者”（das Seiende）俨然成了一种“形而上者”[5]。 问

题在于：此在本身何以可能？“被抛”的概念无法澄清

这个问题，反倒同样会陷入到上述困境之中。

在我看来，正是孔孟解决了这样的问题。这就是

我选择儒学的原因，也是我研究儒学的“方法论”。不

过，我所说的解决了问题的“孔孟”并不是程朱陆王

所说的“孔孟”，也不是现代新儒家所说的“孔孟”。他

们所说的孔孟， 俨然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家。 这样的

“孔孟”同样面临上述不可克服的困境。 我所理解的

孔孟，他们的思想视域不是形而上学的，既不是经验

论的，也不是先验论的，甚至也不是所谓“生存论”

的；他们的思想当然具有这些成分，具有形而上学层

级、形而下学层级的建构，然而这些建构成分都是由

某种更为本源的视域所给出的。 这种本源视域正是

生活儒学所要首先加以揭示的。

这里所涉及的就是所谓“诠释学”问题。 孟子有

一种极为透彻的诠释学观念， 我曾专文加以讨论：

“知人论世”———“论世”才能“知人”，然后才能“读其

书”“诵其诗”[6]。 简单来说，如果说任何知识论和价

值论问题无不基于“主—客”架构，那么，我们应当追

问的乃是：这个“主—客”架构本身何以可能？主体的

观念是何以可能的？客观对象的观念是何以可能的？

例如“我读经典”这样的事情，我们首先要问：“我”作

为主体是怎样被给出的？ “经典”作为对象是怎样被

给出的？ 这样一来，本源的视域就不是“我注六经”，

也不是“六经注我”，而是“注生我经”———“经典”和

“我”皆在“注”中生成。而所谓“注”不是一个东西，不

是一个“物”、存在者，而是一种“事”、存在，即是一种

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 当然是归属于生活的事

情。 生活的实情乃是这样的：历史、传统、经典等等，

皆收摄于当下的生活之中。不过，这样的表述仍然是

不透彻的，仍然面临上述困境。 应该这样表述：所有

一切皆由当下生活给出。

于是，我们进入“生活”的观念：假如我们承认所

有一切东西皆由当下生活给出，那么，如果所有一切

东西都是“物”，生活显然就是“事”；如果所有一切东

西都是“有”，生活显然就是“无”。所谓“无”不是佛学

说的“空”，是说：生活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生活即

是存在，存在即是生活。

这个观念是“生活儒学”最本源、也最难理解的

观念。尤其当我说到“存在”的时候，许多学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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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是用现象学概念来讲中国哲学，即是以西律

中、汉话胡说。可是，“存在”怎么就是西方的东西呢？

例如，《礼记·仲尼燕居》“礼犹有九焉， 大饗有四焉

……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唐代孔颖达疏：“仁犹

存也。君子见上大饗四焉，知礼乐所存在也。”清代毕

沅编《续资治通鉴·宋徽宗政和元年》：“辛巳，诏：‘陈

瓘自撰《尊尧集》，语言无绪，并系诋诬，合行毁弃；仍

勒停，送台州羁管，令本州当职官常切觉察，不得放

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书省。 ’”该诏书应为宋代原

文。 清代顾诒禄《满庭芳·芍药》词：“廿载音尘如梦，

风流散，半没荒烟，空存在，青袍未换，霜鬓杜樊川。”

于是，我们又进入到所谓“中西”问题。 对于西

学， 中国学界存在着两种态度鲜明的截然对立的立

场：一种是崇洋媚外；另一种则是坚决排外，反对用

任何“西方的”话语概念来言说“中国的”东西（尽管

这根本不可能，他们自己也做不到）。殊不知，这两种

貌似对立的立场却具有一种共同的观念背景、 思想

方法，就是以为存在着纯粹“西方的”、或者纯粹“中

国的”话语。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对于我们来说，纯

粹“西方的”、或者纯粹“中国的”都是子虚乌有的、或

莫须有的。例如，当我们用中国固有的词语“存在”去

翻译西方的“Sein”或者“being”之后，现代汉语的“存

在”这个词语，它是纯粹西方的、抑或是纯粹中国的

呢？都不是。现代汉语的“存在”是由现代中国人的现

代性的生活方式生成的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不仅涵

摄着、或者说给出了所谓“西方哲学”，而且涵摄着、

或者说给出了 “中国哲学”（所以我在一系列文章中

详尽考证了中国传统的“存”“在”观念的本源意义）。

我们不可忘记：我们不仅生活着“中国人的”当下生

活，而且同时生活着“西方人的”当下生活———我们

“共同生活”着，这就是“全球化”的思想意义。 因此，

对峙的“中—西”观念，作为两个现成的存在者，其实

同样是由我们的当下生活所给出的。

于是，“怎样研究儒学？”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清

楚了。假如所谓“研究儒学”不仅仅是诵读经典而已，

而是必须对于儒学有所言说，那么，这种言说既不可

能是纯粹西方的话语，也不可能是纯粹中国的话语。

现代汉语不是“纯粹中国的”，正如现代英语不是“纯

粹英国的”。况且，哪怕仅仅是诵读经典，该经典也绝

不是客观的、自足的东西，而是“我们的经典”，而此

“我们”是由当下的生活方式生成的。

当然， 有人对此会有疑惑： 这样研究出来的东

西，还是儒学吗？这样的疑问本身已带出了质疑者的

一种观念：儒学就是某种曾经存在的现成的东西。这

同样是典型的、将会面临困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其实，儒学本身同样是由当下生活给出的，所以儒学

才会“日日新，又日新”，才不仅有王权时代的儒学形

态（例如周公）、转型时代或曰原创时代的儒学形态

（如孔孟荀）、 皇权时代的儒学形态 （例如汉学、宋

学），还有民权时代的儒学形态（如现代新儒学、当代

儒学）。在我看来，只要满足这个条件的就是儒学：用

仁爱来解释一切现象、解决一切问题。在这样的观念

下，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儒学，理解“生活儒学”。

三、生活儒学

生活儒学是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切入的： 儒学与

中国之命运、乃至与当今人类之命运[7]。 我们可以严

格地思考这个问题：儒学之命运与中国之命运、乃至

与当今人类之命运之间是否有关联？ 20 世纪“现代

新儒家”的出现、21 世纪“儒学复兴运动”的出现，已

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所以，问题只是：这是怎样一种

关联？ 我提出，儒学复兴有几条不同的路线：传统主

义（被称为“原教旨主义”），现代主义（如现代新儒

家），当代主义或曰当下主义。 传统主义在学理上陷

入种种理论困境， 在现实中也行不通， 且极具危险

性；现代主义在学理上也仍然是传统形而上学，在现

实中也存在着人们所批评的“内圣开不出新外王”的

困惑。 所以，在我看来，不仅在学理上站得住而且在

现实中行得通的，惟有当代主义、当下主义的儒学。

这个问题在思想话语中这样表述： 我们需要解

释我们生活中的种种现象， 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种种

问题，这些存在着种种问题的种种现象就是所谓“形

而下者”，或者叫做“万物”，这是“多”；传统哲学的方

法就是寻找它们背后隐藏着的一个 “形而上者”，或

者叫做“帝”“天”“道”“理”等等，这是“一”②。 这就形

成一种思维模式：形而上者→形而下者。不论在中国

还是在西方，传统哲学，包括宗教哲学都是这种思维

模式，这就是人类在“轴心时期”建构起来的基本观

念模式。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形而上者”在哲学家那

里莫衷一是，而且未必解决问题。 20 世纪以来的思

想重新发现了人类“前轴心期”以及“轴心时期”思想

大师（比如中国孔孟老庄）的本源观念：如果“万物”

是物，“道之为物”亦物（《老子》第二十一章），那么，

物是何以可能的？或换一种问法：作为唯一绝对存在

者的“形而上者”，与作为众多相对存在者的“形而下

者”一样，都是存在者；那么，存在者的观念是何以发

生的？ 这个发问其实已经蕴涵了答案：存在。 凡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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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者，皆存在。 然而存在既然不是存在者，不是物、

有，那么，存在就是无。

《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

十章）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结构：无→有→万物。《老

子》还有一种表达：始→母→子或众甫。须注意，这里

所说的不是所谓“客观的”宇宙生成过程，而是观念

的显现层级。 比如说，在《老子》中，无、有、万物皆是

道的不同显现而已。 其实，这个基本结构乃是儒、道

共通的基本观念：天道（即无即有）→德性（人性物

理）。 儒、道的根本区别在于：道家认为“天地不仁”

（《老子》第五章），而儒家则认为无或存在即是仁爱

情感（更透彻地讲，今人所谓“儒家”“道家”之别，其

实只是汉儒的一种观念建构而已）。 儒学所说的“仁

爱”是有不同用法的：有时是说形而下的伦理原则，

有时是说形而上的宇宙本体，有时是说本源情感，即

无、存在、生活。 这三个层级犹如“道”一样，是说“仁

爱”在观念中的不同显现而已。

有一点也需要强调：“生活” 并不同于上文谈到

的“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只是生活的某种显现

样式———某种生活方式。 假如没有“生活”的观念，

“我们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就隔绝了，传统的儒

学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就毫无意义了，犹如《肇论》所

说的“昔不至今”，我们也不可能通达传统。这多少类

似于康德之推论“物自身”，但却有根本区别：“物自

身”其实是一种“形而上者”，是一种存在者；而生活

却是存在。

于是， 生活儒学总结了人类全部可能的观念的

基本结构：

观念的生成序列： 存在→形而下存在者→形而

上存在者；

观念的奠基模式： 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

下存在者。

生活儒学就是重新展开这个基本结构。 唯其如

此，儒学才能有效地切入当下的生活。 为此，生活儒

学首先消解孔孟以后的传统儒学的形而上学， 然后

回归孔孟儒学的本源观念， 最后在这种本源上重建

儒学。 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包含着本源层级、形

上层级、形下层级的重建，涉及许多繁难的课题。

这里且谈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 生活儒学

是否需要重新构造一个“形而上者”呢？ 形而上者问

题其实是主体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黑格尔

的说法：“实体即是主体。 ”[8]然而按照传统形而上学

哲学的观念，人只有相对主体性，而绝对实体、本体

才有绝对主体性。但在今天看来，绝对主体性其实只

是相对主体性的一种抽象而已。 当今时代的相对主

体性，就是公民人格；民权时代的儒学形态要研究的

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公民人格问题。 于是，我们可以

这样思考：假如对此公民人格加以一种哲学的抽象，

它就可以被设想为一个“形而上者”。

四、中国正义论

中国正义论属于形而下学层级的伦理学范畴。

一般来说，形而下学包括两个基本领域：关于自然界

的知识论，是为科学奠基的，《易传》所谓“天文”；关

于社会界的伦理学（广义），是为道德、规范、制度奠

基的，《易传》所谓“人文”。 生活儒学亦然。

所谓“中国正义论”，说的是关于正义问题的中

国理论（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尤其儒家理论。从

不同角度着眼，儒学可以被称为“仁学”、“礼学”，也

可以被称为“义学”。“义学”或“正义论”的课题，就是

关于人类社会的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简称“制度

规范”）问题。 这不是对象化、知识化的儒学史研究，

而是当下化的儒学义理结构之整体重建。

这里首先面对一个质疑：儒家的“义”和西语的

“justice”（正义）之间能这么对应吗？ 我从三个方面

回应这个质疑：第一，如果制度规范赖以成立的根据

就是正义原则，那么，凡属人类社会，必有制度规范，

故亦必有正义观念，中国当然不能例外。 第二，这种

正义观念，中国哲学称之为“义”、“正义”。如荀子说：

“正义而为谓之行。 ”（《正名》）“《传》 曰：‘从道不从

君。’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臣道》）第三，汉

语“义”或“正义”与西语“justice”之间是这样一种关

系：既有可对应性，亦有非等同性。 我曾专文阐明这

样一个观点：可对应性、非等同性，这是任何两套观

念之间、两种民族语言之间的普遍关系。可对应性保

证双方可以有效交流， 非等同性保证双方值得加以

比较 [9]。 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用汉语固有的“义”或

“正义”去翻译西语的“justice”，使得双方成为可以

互相理解、交流、比较的东西[10]。

制度规范，儒学统称为“礼”。礼源于祭祀仅仅是

表面现象。 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 国之大事也， 而逆

之，可谓礼乎？ ”（《左传·文公二年》）因此，当时整个

天下国家的制度规范即集中表现在祭祀的礼仪之

中。 后来的一部《周礼》也就是一整套的制度规范设

计，亦谓之“礼”。故广义的“礼”泛指所有一切制度规

范。礼有三个层次：礼制（制度规范之本身）、礼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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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规范之表现形式）、礼义（礼之义、即制度规范赖以

成立的正义原则）。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儒者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与

反对儒学的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误区， 就是误以为

礼是儒学的根本。 这也是今日“儿童读经运动”中的

一个严重误区， 似乎应该用那种前现代的生活方式

的制度规范来作为现代人的生活规范。 他们对孔子

对于礼的态度，只注意到“克己复礼”（《论语·颜渊》）

一面，遮蔽了“礼有损益”（《为政》）一面。 其实，孔子

认为，任何制度规范都是历史地变动的，这种变动的

根据就是正义原则， 故孔子说：“义以为质， 礼以行

之。”（《卫灵公》）这就形成了“义→礼”奠基关系的思

想建构。 所以，今天复兴儒学，根本的不是恪守儒家

在历史上曾建构过的具体的制度规范， 而是这些制

度规范赖以成立的正义原则。

在中国正义论中， 礼或制度规范赖以成立的正

义原则就是两条： 一是正当性原则 （包含公正性准

则、公平性准则），二是适宜性原则（包含时宜性准

则、地宜性准则）。 罗尔斯《正义论》提出两条正义原

则 [11]，但在我看来，他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正义原则，

因为他所说的正义原则是一种 “原初契约”[11]（P12），

既是“契约”，就已经是制度规范，而非作为制度规范

的根据的正义原则了。

正义原则不是实质的 （material）， 而是形式的

（formal），其实就是被意识到并且被理性化地表达出

来的、某种生活方式下的共同正义感。 这种正义感，

孟子论“养气”时称为“集义所生”的“浩然之气”（《孟

子·公孙丑上》），属于“不虑而知”的“良知”（《告子

下》）范畴。孟子话语中的“知”有两种含义：有时是说

的良知，这是一种直觉，类似所谓“本质直观”；有时

是说的理智。 为了便于区别，我们称前者为“知”、后

者为“智”。正义原则的形成基于良知之“知”，制度规

范的设计需要理智之“智”，于是就有“知→义→智→
礼”的观念结构。

中国正义论还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环节，

就是“利”，即利益问题。人们往往误会儒家的“义利”

思想，误解孟子提出的“义利之辨”（《梁惠王上》），以

为儒家重义轻利、乃至唯义无利，我已撰文对此作出

澄清[12]。 其实，在儒学中，礼义问题的提出，正是由于

利益冲突问题。对此，荀子有极详尽的阐明：“礼起于

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

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

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

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

起也。 ”（《礼论》）这就是说，社会群体之所以要建立

制度规范， 是因为必须通过建立利益分配制度来解

决利益冲突问题， 从而保障群体生存。 在这个问题

上，中国正义论与西方正义论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有

了“利→知→义→智→礼”的问题结构。

中国正义论与西方正义论之间最根本的一个区

别，是对仁爱情感的处置。西方正义论通常将仁爱情

感排除在外，而中国正义论则正好相反，用仁爱来解

释一切，这也正是儒学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志性特征。

因此，中国正义论必须用仁爱解释全部正义问题。一

个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利”与“仁”的关系。

前面说到，人们对孟子所提出的“义利之辨”即仁义

与利益的关系长期误解。在这个问题上，荀子是最透

彻的，坚持用仁爱来说明一切。 在他看来，利益冲突

也是仁爱导致的， 这就是他的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

的深刻思想：“爱利”———爱而利之。 王先谦集解《儒

效》“爱利则形”时，引杨倞注：“爱（人）利人之心见

（现）于外也”；又引郝懿行之说：“爱人利人皆有法”。

可见“爱利”就是“爱人利人”之意。 人群之所以有利

益冲突，是因为有利欲；而利欲乃出于爱：爱己则欲

利己， 爱人则欲利人。 荀子论述了仁爱的等次：自

爱→爱人→使人爱己（《子道》）。 这种差等之爱必然

导致利益冲突。于是就有了“仁→利→知→义→智→
礼”的问题结构。

可以料想， 荀子关于仁爱导致利益冲突的深刻

思想会引起儒者们的异议、甚至震撼。但这其实是出

于对儒家仁爱观念的理解偏差。 不仅仁爱导致了利

益冲突， 而且正是仁爱最终保证了利益冲突问题的

解决，这就是思想的彻底性。 这是因为，完整的仁爱

观念包括两个方面：差等之爱的情感倾向，这是生活

的实情；一体之仁的情感倾向，这同样是生活情感的

真实维度。“仁民爱物”原非什么道德说教，而是一种

自然情感倾向，孟子谓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告

子上》《公孙丑上》）。 中国正义论的正义原则当中的

正当性原则， 其所反映的正是人类在群体生活中表

现出来的那种超越差等之爱、 通向一体之仁的自然

情感诉求，这也是正义感的渊源所自。

最后，由仁爱而正义以至建立制度规范，其最终

目的，是社会群体生存的和谐。这就是儒家所追求的

最高社会境界，谓之“乐”，亦即“和”。所以，儒家文化

叫做“礼乐”文化。因此，中国正义论的总体问题结构

是：“仁→利→知→义→智→礼→乐”。或者说是：“仁

爱→利欲→良知→正义→理智→规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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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儒学作为“为己之学”，犹如《周易·观卦》所说，

“观其生”、“观我生”。 “观我生”就是“观我生进退”，

此“进退”可以指人生境界的层级。 儒者的最高境界

是“仁且智”的圣人：“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

矣乎？ ’ 孔子曰：‘圣则吾不能， 我学不厌而教不倦

也。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 仁且智，

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这让我想起孟子

的话：“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

子·公孙丑上》）

注：
① 参见布斯曼《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词条“预设”（presupposi-

tion）。 乔治·于尔《语用学》第四章“预设与蕴涵”（Chapter

4. Presupposition and Entailment）。

② “天”、“道”另有其更本源的观念及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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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of Life and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
My Theoretical Interest in the Studies of Confucianism

HUANG Yu-shu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of Confucian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interest of my study of Confucianism is inspired by what Kongzi meant by “weiji
zhixue.” To transcend the physical/metaphysical dichotomy, I try to reopen the horizon of being and life, which,
though first opened by Kongzi and Mengzi, has long been forgotten. The result of this effort is “Confucianism of
life” which addresses the problem of human existence on three theoretical levels: being or life → metaphysical
being → physical being; or: existential understanding → metaphysics → xing-er-xia-xue. The most authentic
manifestation of life and existence is human love and emotion. Xing -er -xia -xue includes epistemology and
ethics. Within the horizon of Confucianism of life, the latter will unfold into what I call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 which I have been working on in recent year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oretical problems is “ren → li
→ zhi → yi → zhi → li → yue;” or: “human love and emotion → the problem of interest → the wisdom of
liangzhi or sense of justice →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 intelligence or instrumental reason → lizhi or social
norms and institution →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 Confucianism of life； being; life； emotion；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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